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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（2006年第39号）关于发布火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受

理条件的公告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〈促进产业结构调

整暂行规定〉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5〕40号）、《国务院关

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

〕11号）和国家发改委、环保总局等八个部门《关于加快电

力工业结构调整促进健康有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

能源〔2006〕661号）等要求，现就常规火电厂、煤矸石综合

利用电厂、热电联产新扩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条件

公告如下： 一、必须为列入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

中鼓励类或允许类，未列入限制类或淘汰类的建设项目。 二

、必须为列入相应规划或国家近期开工备选方案的建设项目

： （一）常规火电厂应为列入国家近年开工备选方案且列入

所在省电力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； （二）煤矸石综合利用电

厂应为列入经批准的所在省煤矸石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建设

项目； （三）热电联产项目应为列入经批准的城市供热总体

规划的建设项目； （四）国家另有规划或安排的火电厂、煤

矸石综合利用电厂、热电联产项目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

建设单位在报送常规火电厂、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、热电联

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提交上述相关材料。 三、项目二

氧化硫排放总量必须符合下述要求： （一）新建、扩建、改

造火电项目必须按照“增产不增污”或“增产减污”的要求



，通过对现役机组脱硫、关停小机组或排污交易等措施或“

区域削减”措施落实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途径，并明确

具体的减排措施。 （二）总局与六家中央管理电力企业集团

（以下简称六大集团）或省级人民政府签订二氧化硫削减责

任书的脱硫老机组的扩建、改造火电项目，所涉及的老机组

脱硫工程的开工、投产进度必须符合责任书有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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